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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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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工作方针，建立组织健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森林火灾应急处置体系，切实做好各项应急处置森林火灾的工作，正确处理因森林火灾引发的紧急事务，最大限度降低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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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火条例》和《桂林市森林火灾处理预案》等有关法规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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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桂林市七星区行政区域内森林火灾的应急扑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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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政府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落实责任的原则。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制订和协调组织实施本预案。
1.4.2 密切协作、尽职尽责、形成合力、全面保障的原则。本预案涉及的区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本部门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履行的职责，落实各项支持保障措施。
1.4.3 快速反应、科学扑救、处置得当、确保安全的原则。以保护森林火灾发生地居民和扑火人员的生命安全为最基本的工作原则，在处置森林火灾时做出快速应急反应，将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1.4.4 完善机制、强化基础、预有准备的原则。要做好紧急应对突发森林火灾的思想准备、机制准备和工作准备，建立健全应对森林火灾的有效机制，做到常备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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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接到火情报告后，密切关注火情动态变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重要火情时，经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总指挥批准，启动本预案。
（1）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森林火灾；
（2）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仍未扑灭的森林火灾；
（3）区行政交界地重点林区发生的森林火灾；
（4）燃烧时间较长、火情难以控制的森林火灾；
（5）当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发布橙色（含）以上森林火险预警时；
（6）其他需要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救援的森林火灾。 
　　1.5.2 区委、区政府领导有重要指示的，启动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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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挥长:区委常委、区委副书记、区长
指挥长: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副指挥长：七星公安分局局长，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区长，分管文化体育和旅游工作的副区长，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的主要负责人，区人民武装部负责民兵工作的干部。
成  员：区政府办、区委宣传部、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科技园区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桂林市高新七星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人民武装部、七星公安分局、七星消防救援大队、乡（街道、旅游经济区）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
本预案启动后，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处置森林火灾的各项组织指挥工作，协调成员单位按职责任务，积极做好扑火救灾各阶段的工作。
[bookmark: _Toc14843][bookmark: _Toc15856][bookmark: _Toc3750][bookmark: _Toc31604][bookmark: _Toc29731][bookmark: _Toc7275][bookmark: _Toc7656][bookmark: _Toc1818][bookmark: _Toc26592][bookmark: _Toc11736][bookmark: _Toc28325][bookmark: _Toc19036][bookmark: _Toc23274][bookmark: _Toc15997][bookmark: _Toc8853][bookmark: _Toc14677]2.2 七星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七星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简称区森林防火办），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要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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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乡（街道、旅游经济区）职责
[bookmark: _Toc5648][bookmark: _Toc10727][bookmark: _Toc27840][bookmark: _Toc13503][bookmark: _Toc18826][bookmark: _Toc1499][bookmark: _Toc2320][bookmark: _Toc23025][bookmark: _Toc1380]负责本辖区森林防灭火工作，制定本级森林防火工作方案，落实好网格化管理要求，将包保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块、人头。组织开展本辖区内森林防火宣传，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清单，及时整改销号。组建、管理乡（街道）级、村级森林防火队伍、野外火源管控队伍；组建、管理本级森林消防半专业化队伍，做好扑火机具物资的储备和维护工作；指导督促有关村委（社区）组建群众性森林火灾扑救队伍。发生火情时在区森林防火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所属森林防火队伍、森林消防半专业化队伍及有关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参与森林火灾扑救。组织辖区内群众展开灾后重建家园工作。
[bookmark: _Toc21420]2.3.2 各成员单位职责
区政府办：负责协调有关区领导参与森林防火及森林火灾的扑救指挥工作。配合督促指挥部成员单位制定并落实本单位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协助区领导协调森林火灾处置所需车辆和人员的调度工作。协助区领导收集汇总森林火灾扑救期间的有关信息，并按程序向上级政府报告扑救进度情况。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指导、督促有关单位开展护林防火宣传及新闻媒体报道工作。森林火灾发生后，按照区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要求，协调组织新闻单位进行宣传报道，统一发布火灾情况和救援动态。
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协调上级进行救灾粮油调拨和供应的组织协调工作，保证灾区粮油供应。负责协调生活必需品等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物资的储备、调运和供应工作。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森林火灾救灾所需紧急调用物资的调运及应急通信系统的保障，并负责本系统森林防火及防灾救灾的协调指导。
区财政局：负责森林防灭火工作资金预算、筹集和监督使用，把森林防火体系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做好森林火灾扑救的资金保障工作。
区教育局：负责配合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将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纳入辖区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有关教学实践计划。组织指导辖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对在校师生及其家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指导督促辖区林区范围内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师生常态化开展森林火灾应急逃生演练。
区民政局：通过殡葬管理工作组织有关乡办和部门开展文明祭祀、安全祭祀的宜教工作:指导辖区内农村公益性公墓做好自身防火巡护工作;按规定做好灾后生活困难群众的临时性救助工作。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负责督促辖区各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开展森林防火宣传，督促近山靠林、周边民居聚集或是有加油站的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强制开展森林防火巡查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医务人员赶赴火场实施现场救护，做好灾区紧急药品支援和卫生防疫工作。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协调组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应急分队及环卫车辆参与森林防火、野外火源管控及森林火灾扑救的应急支援工作，配合七星公安分局管控火场周边秩序，配合交警大队管控救灾路线上的交通秩序。
区科技园区局：负责对森林火灾的监测、预警和防控提供技术支撑。负责组织园区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对园区内闲置用地的防火巡查管控并开展相关区域荒草的清理工作。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组织发动辖区退役军人加入民兵应急分队或成立临时应急分队，参与森林防火巡查、野外火源管控及森林火灾的扑救工作。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做好森林火灾扑救期间应急救援队伍及有关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承担因为森林火灾引起的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监测、勘查、预防等技术支撑工作及救灾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在森林火灾扑救期间，协调解决采取紧急措施所需的取土占地问题。
桂林市高新七星生态环境局：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持续开展大气污染的监测，及时发现辖区野外火情并与农业农村和应急部门通报共享相关信息。
区人民武装部：负责组织民兵参与森林火灾扑救，把森林防火、扑火作为民兵训练的重要环节，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七星公安分局：负责对高森林火险等级时段林区及野外的违规用火行为实施查处；做好森林火灾发生地的治安管理、安全保卫、火场管制工作，保证火灾扑救工作顺利进行；组织力量查处火灾案件，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七星交警大队：负责森林火灾处置期间森林火灾区域的交通管制，保证火灾救援的应急通道畅通。
七星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森林火灾的综合性应急救援工作，向森林消防队伍提供水源保障，协助森林消防队伍展开森林火灾扑救；负责森林火灾火场周边重要目标的防护和火场群众的转移救援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落实全区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全区森林火灾防治规划、防护标准并指导、监督实施。负责区农业农村局森林火灾应急响应预案、区森林火险预警响应预案编制、演练，参与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编制、演练。组织、指导全区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组织、指导、监督全区野外用火审批工作。参与、协助森林火险形势研判工作，及时提请区人民政府发布禁火令或者禁火通告。制定实施年度森林防火宣传计划；组织、指导全区林业系统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指导全区森林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并监督检查。组织、指导全区有林景区、公益林地责任主体落实防火责任，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火源管理等工作并督促检查。指导、监督全区林业系统火情早期处理工作，组织、指导辖区有林景区、公益林地责任主体火灾扑救工作。组织、指导全区有林景区、公益林地责任主体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全区半专业（群众）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工作。指导全区林业系统森林防火内设机构、管理队伍和护林员队伍建设工作。配合上级部门做好全区森林航空护林工作。指导、协助森林防火县区边界联防联控工作。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森林火灾案件侦破工作,支持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森林航空消防基地建设，参与森林火灾调查、评估、处理和查处挂牌督办有关工作。参与全区森林防灭火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指导、监督林业系统森林消防灭火信息系统安装使用和运维工作。指导、监督火烧迹地生态修复及森林防火设施修复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提请以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名义部署森林火灾预防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执行上级森林防灭火法规和技术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森林消防工作规划编制并推进落实。组织、指导全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参与区森林火险预警响应预案编制、演练。组织、指导森林火灾扑救，指挥协调全区各类森林消防队伍、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参与森林火灾应急救援，协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并按权限作出决定；协助区委、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较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和协调有林区域周边有关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备等高危行业的火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指导因森林火灾伤亡人员的救治、善后工作。组织、指导全区重大以上森林火灾的调查处理、评估和较大以上森林火灾事故查处挂牌督办有关工作。组织、指导、监督指导全区半专业及群众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工作。配合上级应急部门进行全区森林消防专业救援车辆审核和信息管理工作。配合上级应急部门对辖区有关森林航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工作。指导、协调、监督全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负责全区森林火情监测预警，组织研判森林火险形势，统一发布森林火险预警预报信息、火灾信息。配合上级建设统一的森林防灭火信息系统。组织、指导森林防灭火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战技战术研究工作。协调、指导与其他县（区）边界森林防灭火联防联控工作执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12119”森林火灾报警信息的具体处置工作。负责全区森林防灭火督导检查和考核工作。承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日常工作。
中国电信高新七星区分公司、中国移动桂林城区分公司、中国联通桂林分公司：负责对穿越林区及山地、林地周边区域的通信线路、设施开展日常巡检，排除其可能引发森林火情的各类安全隐患；及时抢修因森林火情（火灾）影响而中断、损毁的通信线路、设施等；在发生较大以上森林火灾时配合区政府建立临时通信保障网络。
桂林市供电局东城分局、桂林市供电局城南分局：负责对穿越林区及山地、林地周边的供电线路、设施开展日常巡检，排除其可能引发森林火情的各类安全隐患；根据火灾扑救需要对火灾区域供电线路进行紧急处置，及时中断或开启供电；在发生较大以上森林火灾时配合区政府建立临时供电保障线路。

[bookmark: _Toc8765][bookmark: _Toc1493][bookmark: _Toc6712][bookmark: _Toc5734][bookmark: _Toc18314][bookmark: _Toc22639][bookmark: _Toc12758][bookmark: _Toc18745][bookmark: _Toc9650][bookmark: _Toc20878][bookmark: _Toc18267][bookmark: _Toc1081][bookmark: _Toc27681][bookmark: _Toc9739][bookmark: _Toc8766][bookmark: _Toc15907]3 森林火灾现场指挥体系与职责任务
扑救森林火灾现场应急指挥体系由指挥组（前方指挥组、基本指挥组）、保障服务组、警戒交通组、医疗救护组、信息宣传组组成。
[bookmark: _Toc18475][bookmark: _Toc6914][bookmark: _Toc8169][bookmark: _Toc3244][bookmark: _Toc25171][bookmark: _Toc8687][bookmark: _Toc4052][bookmark: _Toc18243][bookmark: _Toc244][bookmark: _Toc22311][bookmark: _Toc27970][bookmark: _Toc7712][bookmark: _Toc24965][bookmark: _Toc16439][bookmark: _Toc16051][bookmark: _Toc29435]3.1 指挥组组成及职责
[bookmark: _Toc6073]3.1.1 前方指挥组组成
组长：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一名副指挥长
成员：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人民武装部、区城市管理局、七星公安分局、七星交警大队、七星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分管领导或工作负责人、火灾发生地乡（街道、旅游经济区）分管领导。
[bookmark: _Toc16978]3.1.2 基本指挥组组成
组长：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第一指挥长
副组长：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
成员：区政府办、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武装部、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桂林市高新七星生态环境局、七星公安分局、七星交警大队、七星消防救援大队、有关乡（街道、旅游经济区）主要负责人。
[bookmark: _Toc29804]3.1.3 职责任务
（1）森林火灾发生后，前方指挥组立即赶赴火场前线，实地勘察火场情况，制订详细扑火计划和方案。
（2）基本指挥组根据森林火灾发展变化情况，及时调度本级各类扑火力量，落实扑火任务，明确划分扑火责任区，做好扑火队伍的轮换及后勤保障工作。
（3）前方指挥组随时观察、掌握火场动态，保持与基本指挥组的通讯联系，及时报告火情和扑救情况以及火灾扑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4）前方指挥组根据火场变化情况，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扑火战术，调整扑救方案，有效组织各种扑火力量扑灭火灾。并检查、监督各森林消防队火灾扑救情况及扑火任务完成情况。
（5）各指挥组均需负责扑火一线扑火人员的安全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伤亡事故发生，确保火场居民及扑火人员的安全。
（6）明火扑灭后，前方指挥组负责组织清理余火，留足人员看守火场。基本挥部组织力量对火场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下达撤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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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保障服务组成
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区政府办、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乡（街道、旅游经济区）等单位分管领导。
3.2.2 职责任务
协调组织相关部门落实扑火力量、物资调配、通信联络、火场监测等具体处置措施，做好扑救火灾的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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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警戒交通组
组长：七星公安分局副局长
成员：区应急管理局、区城市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七星公安分局、七星交警大队、火灾发生地乡（街道、旅游经济区）等有关单位负责人或工作负责人。
3.3.2 职责任务
做好火灾发生地的治安管理、安全保卫、火场交通管制工作。组织力量进行火灾案件的调查取证，缉拿肇事者，搞好扑火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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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医疗救护组
组  长：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成员单位：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局等部门负责人。 
3.4.2 职责任务
做好火灾处置扑救工作中的药品支援、医疗救护以及灾后卫生防疫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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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信息宣传组
组　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成员单位：区政府办、区应急管理局、区委宣传部等部门负责人。 
3.5.2 职责任务
负责协调有关新闻媒体，按照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一要求，做好森林火灾扑救、火灾案件查处等信息和扑救森林火灾英模人物事迹的宣传报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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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327][bookmark: _Toc4988][bookmark: _Toc24672][bookmark: _Toc932][bookmark: _Toc20043][bookmark: _Toc21231][bookmark: _Toc19201][bookmark: _Toc26032][bookmark: _Toc20597][bookmark: _Toc10329][bookmark: _Toc6567][bookmark: _Toc14789][bookmark: _Toc863][bookmark: _Toc11402][bookmark: _Toc4608][bookmark: _Toc626]4.1 火险预警级别
受温度、湿度、降水量、风力等气象因子和林内可燃物载量、树种类别、树龄等森林因子的影响，森林火险天气等级预报分为五级：一级，可燃物不燃烧，没有危险；二级，可燃物难燃烧，可能出现火情，不易出现危险；三级，可燃物可燃烧，能发生林火，但能控制；四级，可燃物易燃烧，发生火情蔓延快，容易成灾；五级，可燃物极易燃烧，发生火灾不易控制，有可能引发狂燃急进大火。
预报火险等级为四级时，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应有1名副主任在辖区待命，指挥部办公室应进入戒备状态。预报火险等级为五级时，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应有1名副指挥在辖区全时待命，指挥部办公室应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办公室主任视情安排各副主任和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实行每日火情零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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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个人发现火情都有义务和责任以最快的速度就近向当地乡（街道、旅游经济区）、公安派出所报告或直接向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各瞭望哨及护林巡查人员、野外火源管控人员，一旦发现、获得火情报告后，立即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以最短时间向所在乡（街道、旅游经济区）报告火情，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报告时间。
    区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任务，结合有关工作规划，逐步建立完善我区林火监测的设施设备和监控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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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接到火情报告后，接报人员必须做好火情记录，要问清七要素，即：起火时间、地点、地理位置（经纬度或电子地图定位点）、森林植被情况、当前火势、已经（或准备）采取的扑火措施、已经到场的扑救力量情况，并立即上报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视情况向区政府报告。当出现本预案1.5.1中5种情况之一时，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立即核准情况，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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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或者死亡1人以上3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人以上10人以下的。
较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上1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0人以上50人以下的。
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
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或者死亡30人以上的，或者重伤100人以上的。
[bookmark: _Toc13248]5.2 分级响应
森林火灾发生后，根据火灾严重程度、火场发展态势和扑救情况，根据市级层面响应等级，区级层面应对工作设定Ⅳ级、Ⅲ级、Ⅱ级、Ⅰ级四个响应等级。
[bookmark: _Toc14708][bookmark: _Toc5289][bookmark: _Toc1790][bookmark: _Toc14294][bookmark: _Toc18526]5.2.1 Ⅳ级响应
5.2.1.1启动条件
（1）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明火持续燃烧达2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的森林火灾；
（2）初判火场面积超过1公顷的森林火灾；
（3）发生在林区周边，对我区森林资源构成较大威胁的野外火情；
（4）发生在行政辖区周边区县范围内、有可能向我区蔓延的森林火灾。
（5）当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发布橙色森林火险预警时。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分管领导）决定启动Ⅳ级响应。
5.2.1.2 响应措施
（1）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进入应急状态，加强监测，及时连线调度火灾信息；
（2）火灾发生地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政府启动应急预案，调集本级应急力量赶赴火场开展扑救工作。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派出前方指挥组协助、指导，按规定向市报告火情信息。
（3）区森林火灾应急指挥部和区应急管理部门统一指挥森林火灾应急救援工作，加强对火灾扑救工作的指导，根据需要通知全区消防救援队伍、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参与扑救工作。
（4）视情发布森林火灾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11809][bookmark: _Toc15424][bookmark: _Toc15035][bookmark: _Toc1659][bookmark: _Toc28942]5.2.2 Ⅲ级响应
5.2.2.1 启动条件
（1）初判达到较大森林火灾等级的森林火灾；
（2）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火场持续燃烧6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火灾；
（3）发生在我区与其他区县边界附近2公里以内的森林火灾；
（4）已造成1人以上死亡或3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5）直接威胁民居、重要设施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火灾。
（6）火场面积超过10公顷的森林火灾；
（7）当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发布红色森林火险预警时。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决定启动Ⅲ级响应。
5.2.2.2 响应措施
在Ⅳ级响应的基础上，根据实际做好以下工作：
（1）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派出前方指挥组在火场前线及时调度了解森林火灾最新情况，研究火灾扑救措施；基本指挥组坐镇指挥中心，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及相关保障工作。
（2）调动辖区消防救援队伍、半专业化森林消防队伍、区本级各应急分队赶赴火场参与火灾扑救工作。
（2）视情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申请调动周边区县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实施增援扑火。
（3）根据需要申请调派森林航空消防飞机增援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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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启动条件
（1）初判达到重大等级的森林火灾；
（2）发生在区行政边界、火场面积超过20公顷的森林火灾；
（3）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火场燃烧持续12小时明火尚未扑灭的森林火灾；
（4）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者10人以上重伤；
（5）已烧入或者直接威胁居民点、重要设施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区。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建议，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或受其委托的副指挥长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5.2.3.2 响应措施
在Ⅲ级响应的基础上，加强以下应急措施：
（1）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基本指挥组前出至火场一线，与现场救援力量成立联合指挥部指挥调度火灾扑救工作。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有关成员单位进入履行森林防灭火职责备战状态，召开会议联合会商，分析火险形势，研究扑救措施及保障工作；提请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会同有关部门和专家，组成工作组赶赴火场，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
（2）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申请调集市其他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支援，增派森林航空消防飞机参加扑火；
（3）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申请协调调派全市驻地解放军、武警及民兵、预备役部队及公安队伍等跨区域参加火灾扑救工作；
（4）根据火场气象条件，申请择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5）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申请协调做好扑火物资调拨运输、卫生应急队伍增援等工作；
（6）组织受威胁群众实施转移安置；
（7）协调媒体加强火灾及扑火救灾宣传报道。
（8）视情向区委、区政府提请进行全区总动员，指导调度全区社会各级力量参与森林火灾扑救的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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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1 启动条件
（1）初判达到特别重大等级的森林火灾；
（2）森林火灾已达到特别重大等级且火势持续蔓延；
（3）持续燃烧24小时明火尚未扑灭的森林火灾；
（5）火场面积50公顷以上且明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森林火灾；
（6）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者30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建议，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第一指挥长决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5.2.4.2 响应措施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实施以下应急措施：
（1）根据区委、区府指示批示，协助区委、区政府领导，配合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进行会议会商，进一步研究火灾扑救工作；
（2）根据区委、区政府的指令，指导动员全区级力量支援火灾发生地或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制定森林火灾扑救方案；
（3）提前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协调周边地市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和解放军、武警、公安及民兵、预备役部队等跨区域参加火灾扑救工作；申请增调航空消防飞机等扑火装备及物资支援火灾扑救工作；
（5）配合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抢修通信、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保障应急通信、电力及救援人员和物资交通运输畅通；
（6）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指挥下加强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防范次生灾害；
（7）协调上级进一步加强气象服务，紧抓天气条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8）组织统一发布森林火灾信息，收集分析舆情，协调指导森林火灾扑救宣传报道及舆论引导工作；
（9）决定森林火灾扑救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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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救森林火灾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具体组织指挥，参加扑火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各级领导靠前到位。随着火情趋于严重，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级别随之提高，人员组成相应调整，但要坚持由上到下的逐级指挥体系，杜绝多头指挥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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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在扑火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原则。要首先保护扑火人员、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切实保护居民点和重要设施的安全。 
　　5.4.2 在扑火战略上，坚持“快速出击，重点围歼，科学减灾”原则。尊重自然规律，采取“阻、打、清”相结合，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提高一次性出动扑灭成功率。 
　　5.4.3 在扑火战术上，坚持“整体围控，各个歼灭，彻底清除，严防复燃”原则，努力减少火灾损失。 
　　5.4.4 在扑火力量使用上，坚持“以专为主、专群结合”原则。以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为主，其他经过训练的或有组织的群众性力量为辅。不得组织残疾人、孕妇、60周岁以上和16周岁以下的人员扑救森林火灾。
　　5.4.5 在落实责任制上，坚持划区包片原则。建立和落实扑火、清理、看守火场和火案追究查处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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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指挥员必须认真分析判断实时实地的地形、林情和气象条件等火情环境，把握火情发展态势，在扑火队伍行进路线、集结地选择和扑火时，要时刻注意观察，科学指挥，灵活决策，避免蛮干，确保扑火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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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森林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时，区卫生健康局要积极开展救治工作，必要时由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医疗专家协助进行救治。受伤人员和死难者由区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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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全区共设置尧山片区（涉及朝阳乡新建村委）、长山片区（涉及穿山街道办事处光辉村委、漓东街道办事处横塘社区、朝阳乡合心村委）、磨盘山片区（涉及华侨旅游经济区敢兴村委、竹江村委、马家坊村委）、七星公园片区（涉及东江街道办事处漓江社区、穿山街道办事处汇丰村委、七星街道办事处七星社区）、穿山公园片区（涉及七星街道办事处穿山南社区、穿山街道办事处穿山村委），绕城高速公路片区（涉及朝阳乡新建村委、岩前村委、西南村委、丫吉村委、湖塘村委，华侨旅游经济区敢兴村委），园区插花地片区（涉及区科技园区局、穿山街道办事处光辉村委、朝阳乡卫家渡村委）七大重点防火区域。
5.7.1 扑火队伍的组织、一般调动分四个梯队进行。
第一梯队：出现一般森林火情时，首先由本乡（街道、旅游经济区）附近行政村（居委会）护林员队伍、群众扑火突击队伍及朝阳乡半专业森林消防队快速赶赴火场扑救，力争“打早、打小、打了”，将火灾消灭在初发阶段。通知第二梯队集结待命。
第二梯队：当火情难以控制并向周边蔓延时，由七星消防救援大队快速赶赴火场增援扑救。通知第三梯队集结待命。
第三梯队：当本级力量难以控制火灾发展时，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请求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协调就近区、县的专业森林消防队及南方航空护林总站百色站森林消防直升机快速赶赴火场增援扑救。通知第四梯队集结待命，并根据火情适时进行全区部分动员。
第四梯队：当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并有可能上升为特大森林火灾时，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请求调动全市或周边地市武警和消防救援支队、武装部民兵应急分队支援扑火。根据火情适时进行全区总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火灾扑救工作。
    当上述重点防火区域在相近时间段内多点同步出现火情时，在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派出有关区领导、区直部门组织各片区以本地力量为主开展火情现场监测、控制和扑救，并适时组织周边群众转移。同时分配区级应急分队力量赶赴各点参与扑救。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根据各点火情的轻重缓急，调度朝阳乡森林消防半专业化队、七星消防救援大队等主战力量及其他力量参与各点的扑救。
5.7.1.1 尧山片区力量编成
责任区领导：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区长
责  任  人：农业农村局局长
第一责任人：朝阳乡党委书记
尧山片区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由责任领导负责组织指挥，区农业农村局为挂钩负责单位。出现火情时由责任人组织第一责任人完成扑救任务。现场力量主要由朝阳乡森林消防半专业化队10名队员及朝阳乡民兵应急分队20人组成；加强力量由七星公安分局应急分队10名队员，区城市管理局应急分队10名队员，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15人，朝阳乡应急志愿者队伍至少10名队员组成（共计至少80人）。主要负责尧山片区中小森林火情的现场监测、控制和扑救任务，适时转移周边群众。
5.7.1.2 长山片区力量编成
责任区领导：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
责  任  人：区政法委副书记
第一责任人：穿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朝阳乡武装部部长
长山片区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由责任领导负责组织指挥，区政法委为挂钩负责单位。出现火情时由责任人组织第一责任人完成扑救任务。现场力量主要由穿山街道办事处应急分队10名队员及穿山街道办事处民兵分队20人，朝阳乡民兵分队5人，漓东街道办事处民兵分队5人组成；加强力量由七星公安分局应急分队5名队员，区城市管理局应急分队10名队员，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15人，朝阳乡、漓东街道办事处及穿山街道办事处应急志愿者队伍各至少5名队员组成（共计至少90人）。主要负责长山片区中小森林火情的现场监测、控制和扑救任务，适时转移周边群众。
5.7.1.3 磨盘山片区力量编成
责任区领导：联系华侨旅游经济区领导
责  任  人：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第一责任人：华侨旅游经济区管委会主任
磨盘山片区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由责任领导负责组织指挥，区城市管理局为挂钩负责单位。出现火情时由责任人组织第一责任人完成扑救任务。现场力量主要由华侨旅游经济区应急分队10名队员及华侨旅游经济区民兵分队20人组成；加强力量由七星公安分局应急分队5名队员，区城市管理局应急分队10名队员，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15人，华侨旅游经济区应急志愿者队伍至少20名队员组成（共计至少85人）。主要负责磨盘山及周边片区中小森林火情的现场监测、控制和扑救任务，适时转移周边群众。
5.7.1.4 绕城高速沿线力量编成
责任区领导：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责  任  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第一责任人：朝阳乡乡长、华侨旅游经济区工委书记
绕城高速沿线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由责任领导负责组织指挥，区城市管理局为挂钩负责单位。出现火情时由责任人组织第一责任人完成扑救任务。现场力量主要由起火区域所在属地（朝阳乡或华侨旅游经济区）的应急分队10名队员及民兵分队20人组成；加强力量由七星公安分局应急分队5名队员，区城市管理局应急分队10名队员，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15人，起火区域属地（朝阳乡或华侨旅游经济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至少10名队员组成（共计至少75人）。主要负责绕城高速沿线片区中小森林火情的现场监测、控制和扑救任务，适时转移周边群众。
5.7.1.5 七星公园片区力量编成
责任区领导：分管文化体育和旅游工作的副区长
责  任  人：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第一责任人：东江街道办事处主任，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总经理
七星公园片区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由责任领导负责组织指挥，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为挂钩负责单位。出现火情时由责任人组织第一责任人完成扑救任务。现场力量主要由东江街道办事处应急分队10名队员及东江街道办事处民兵分队10人，七星公园管理处应急分队20名队员组成；加强力量由七星公安分局应急分队5名队员，区城市管理局应急分队5名队员，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15人，东江街道办事处应急志愿者队伍至少10名队员组成（共计至少80人）。主要负责七星公园片区中小森林火情的现场监测、控制和扑救任务，适时转移周边群众。
5.7.1.6 穿山公园片区力量编成
责任区领导：分管文化体育和旅游工作的副区长
责  任  人：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第一责任人：七星街道办事处主任、穿山公园管理处主任
穿山公园片区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由责任领导负责组织指挥，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为挂钩负责单位。出现火情时由责任人组织第一责任人完成扑救任务。现场力量主要由七星街道办事处应急分队10名队员及七星街道办事处民兵分队20人，穿山公园管理处应急分队10名队员组成；加强力量由区公安分局应急分队5名队员，区城市管理局应急分队5名队员，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15人，穿山街道办事处应急志愿者队伍至少10名队员组成（共计至少80人）。主要负责穿山公园片区中小森林火情的现场监测、控制和扑救任务，适时转移周边群众。
5.7.1.7 园区插花地力量编成
责任区领导：配合常务副区长工作的区政府调研员
责  任  人：区科技园区局局长
[bookmark: _Toc27893][bookmark: _Toc28816][bookmark: _Toc4424][bookmark: _Toc5877][bookmark: _Toc23775][bookmark: _Toc5849][bookmark: _Toc9834][bookmark: _Toc19250][bookmark: _Toc3343][bookmark: _Toc19003][bookmark: _Toc1148][bookmark: _Toc27172]第一责任人：漓东街道办事处主任、朝阳乡副乡长、穿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园区插花地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由责任领导负责组织指挥，区科技园区局为挂钩负责单位。出现火情时由责任人组织第一责任人完成扑救任务。扑救力量主要由园区物业公司应急分队10人，漓东街道办事处民兵分队5人、朝阳乡民兵分队5人、穿山街道办事处民兵分队5人组成；加强力量由七星公安分局应急分队5名队员，区城市管理局应急分队10名队员，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15人，漓东街道办事处、朝阳乡及穿山街道办事处应急志愿者队伍各至少5名队员组成（共计至少75人）。主要负责园区插花地片区中小森林火情的现场监测、控制和扑救任务，适时转移周边群众。
[bookmark: _Toc14730]5.8 火案查处
　　接到森林火灾情况报告后，七星公安分局要立即开展森林火灾案件查处工作，区农业农村局予以配合。
[bookmark: _Toc30938][bookmark: _Toc28408][bookmark: _Toc28284][bookmark: _Toc1780][bookmark: _Toc26999][bookmark: _Toc14613][bookmark: _Toc13751][bookmark: _Toc17354][bookmark: _Toc11301][bookmark: _Toc2039][bookmark: _Toc26758][bookmark: _Toc13093]5.9 信息发布 
　　5.9.1 森林火灾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5.9.2 森林火灾和扑火动态等信息由区委宣传部按照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要求统一发布。
5.9.3 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等。
[bookmark: _Toc31581][bookmark: _Toc5713][bookmark: _Toc23233][bookmark: _Toc7006][bookmark: _Toc24580][bookmark: _Toc23123][bookmark: _Toc28588][bookmark: _Toc15945][bookmark: _Toc3258][bookmark: _Toc11780][bookmark: _Toc13508][bookmark: _Toc2906]5.10 应急结束 
　　重大森林火灾得到有效控制后，根据实际情况，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适时宣布结束应急期的工作，恢复正常森林防火工作秩序。 　　

[bookmark: _Toc14360][bookmark: _Toc32579][bookmark: _Toc4279][bookmark: _Toc15265][bookmark: _Toc24742][bookmark: _Toc1172][bookmark: _Toc8978][bookmark: _Toc26593][bookmark: _Toc2272][bookmark: _Toc7262][bookmark: _Toc5776][bookmark: _Toc8741][bookmark: _Toc23859][bookmark: _Toc15799][bookmark: _Toc31409][bookmark: _Toc14295]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26157][bookmark: _Toc3618][bookmark: _Toc2341][bookmark: _Toc32718][bookmark: _Toc44][bookmark: _Toc28818][bookmark: _Toc912][bookmark: _Toc15011][bookmark: _Toc20637][bookmark: _Toc11801][bookmark: _Toc19643][bookmark: _Toc22300]6.1 善后处置 
　　明火扑灭后，留守人员要严密监视火场24小时以上，在查明余火全部扑灭后，经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批准后，方可全面撤离火场。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要组织专业力量勘查实测火场，核定过火面积、受害森林面积、成林蓄积量、幼林株数、物资消耗、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等情况，按规定上报市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区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妥善处置灾民的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对受伤人员的安抚，死亡人员的抚恤、遗属安置等，按部门按行业归口处理。 
[bookmark: _Toc16936][bookmark: _Toc4734][bookmark: _Toc19751][bookmark: _Toc15833][bookmark: _Toc6481][bookmark: _Toc28315][bookmark: _Toc29465][bookmark: _Toc8373][bookmark: _Toc9068][bookmark: _Toc24785][bookmark: _Toc21555][bookmark: _Toc27623]6.2 工作总结 
扑火工作结束后，要及时进行全面工作总结，重点是总结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抓好整改工作。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根据要求及时上报重大森林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16528][bookmark: _Toc7803][bookmark: _Toc10927][bookmark: _Toc24343][bookmark: _Toc27179][bookmark: _Toc6228][bookmark: _Toc19882][bookmark: _Toc1466][bookmark: _Toc31274][bookmark: _Toc5266][bookmark: _Toc28489][bookmark: _Toc12872][bookmark: _Toc30802][bookmark: _Toc22158][bookmark: _Toc28817][bookmark: _Toc8192]7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1459][bookmark: _Toc8751][bookmark: _Toc14121][bookmark: _Toc14895][bookmark: _Toc8398][bookmark: _Toc24353][bookmark: _Toc15456][bookmark: _Toc20925][bookmark: _Toc31404][bookmark: _Toc32676][bookmark: _Toc12487][bookmark: _Toc1361]7.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应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手段，把有线电话、移动手机、无线电台及互联网等有机结合起来，发挥社会基础通信设施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和监控中心的作用。建立完善区政府森林防火通信指挥网络，为扑火工作提供及时、通畅、可靠的通信信息保障。 
[bookmark: _Toc13595][bookmark: _Toc31065][bookmark: _Toc30370][bookmark: _Toc29016][bookmark: _Toc7232][bookmark: _Toc31435][bookmark: _Toc23778][bookmark: _Toc20367][bookmark: _Toc17674][bookmark: _Toc16253][bookmark: _Toc27929][bookmark: _Toc2670][bookmark: _Toc21644][bookmark: _Toc18400][bookmark: _Toc25978][bookmark: _Toc29236]7.2 扑火物资储备保障 
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要根据各自行政区域的森林防火任务，建立相应的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储备常用的扑火机具和装备。
[bookmark: _Toc2367][bookmark: _Toc30847][bookmark: _Toc2960][bookmark: _Toc5540][bookmark: _Toc32700][bookmark: _Toc30712][bookmark: _Toc1285][bookmark: _Toc30079][bookmark: _Toc1283][bookmark: _Toc7417][bookmark: _Toc15309][bookmark: _Toc354]7.3 经费保障
7.3.1 处置森林火灾所需抢险救灾经费，多渠道筹集，分级负担，确保工作需要。
7.3.2 积极建立稳定的森林防火投入机制，并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保证森林防火资金按时、足额到位，为森林防火工作提供切实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11898][bookmark: _Toc24116][bookmark: _Toc23313][bookmark: _Toc32234][bookmark: _Toc10493][bookmark: _Toc24777][bookmark: _Toc13427][bookmark: _Toc23342][bookmark: _Toc10640][bookmark: _Toc28741][bookmark: _Toc24463][bookmark: _Toc27730]7.4 培训演练 
7.4.1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市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实施森林防火分级培训制度的要求，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要有计划地对各级各类森林防火指挥人员、专业工作人员、护林员和扑火队员进行扑火技战术和安全知识的培训。朝阳乡半专业森林消防队，每年防火期内，必须进行1—2次扑火实战演习。
7.4.2 为保证本预案的顺利实施，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要适时组织有关单位按照预案的内容进行实战演练。 
[bookmark: _Toc21786]
[bookmark: _Toc13928][bookmark: _Toc3600][bookmark: _Toc9279][bookmark: _Toc768][bookmark: _Toc27503][bookmark: _Toc23074][bookmark: _Toc3855][bookmark: _Toc11314][bookmark: _Toc16599][bookmark: _Toc9630]8 附则
[bookmark: _Toc3397][bookmark: _Toc10239][bookmark: _Toc14308][bookmark: _Toc12689][bookmark: _Toc9497][bookmark: _Toc10050][bookmark: _Toc26911][bookmark: _Toc31386][bookmark: _Toc3660][bookmark: _Toc30031][bookmark: _Toc16175][bookmark: _Toc26465][bookmark: _Toc7246][bookmark: _Toc32544][bookmark: _Toc31807][bookmark: _Toc32493]8.1 预案管理 
　　本预案是区政府处置重大森林火灾的基本规范，是指导我区各级森林防火部门制定扑火预案的基本框架。在实施过程中，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可视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修订，并报区政府批准。
[bookmark: _Toc4735][bookmark: _Toc28478][bookmark: _Toc21064][bookmark: _Toc14119][bookmark: _Toc18629][bookmark: _Toc7153][bookmark: _Toc6376][bookmark: _Toc32683][bookmark: _Toc430][bookmark: _Toc8128][bookmark: _Toc7885][bookmark: _Toc2311][bookmark: _Toc3527][bookmark: _Toc15771][bookmark: _Toc31407][bookmark: _Toc5506]8.2 预案实施时间
[bookmark: _Toc17937]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6166][bookmark: _Toc29797]
[bookmark: _Toc14222][bookmark: _Toc17400][bookmark: _Toc31162][bookmark: _Toc10401][bookmark: _Toc25026][bookmark: _Toc31902][bookmark: _Toc16799][bookmark: _Toc10883][bookmark: _Toc21826][bookmark: _Toc29410][bookmark: _Toc16429][bookmark: _Toc12761][bookmark: _Toc6404][bookmark: _Toc8999][bookmark: _Toc30955]9 附件
[bookmark: _Toc22453][bookmark: _Toc905][bookmark: _Toc2379][bookmark: _Toc13536][bookmark: _Toc15209][bookmark: _Toc32252][bookmark: _Toc7308][bookmark: _Toc21747][bookmark: _Toc24818]9.1 关于启动桂林市七星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请示
[bookmark: _Toc12881][bookmark: _Toc25288][bookmark: _Toc21345][bookmark: _Toc5364][bookmark: _Toc15154][bookmark: _Toc30996][bookmark: _Toc29802][bookmark: _Toc17119][bookmark: _Toc14567][bookmark: _Toc16293][bookmark: _Toc20740][bookmark: _Toc2876][bookmark: _Toc21066][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11560]9.2 森林火灾报告 
[bookmark: _Toc23476][bookmark: _Toc20315][bookmark: _Toc2581][bookmark: _Toc24321][bookmark: _Toc24678][bookmark: _Toc30987][bookmark: _Toc12313][bookmark: _Toc1056][bookmark: _Toc26112][bookmark: _Toc26005][bookmark: _Toc12944][bookmark: _Toc28127][bookmark: _Toc17366][bookmark: _Toc3834][bookmark: _Toc20600]9.3 关于紧急调动森林消防半专业扑火队的指示
[bookmark: _Toc7627][bookmark: _Toc9281][bookmark: _Toc18167][bookmark: _Toc20500][bookmark: _Toc27077][bookmark: _Toc14906][bookmark: _Toc20875][bookmark: _Toc2143][bookmark: _Toc5503][bookmark: _Toc6588][bookmark: _Toc28989][bookmark: _Toc13730][bookmark: _Toc30076][bookmark: _Toc19484][bookmark: _Toc17353]9.4 七星区森林防火重点乡（街道、旅游经济区）、村（居）及一线火险区分布表名单
[bookmark: _Toc8855][bookmark: _Toc20511][bookmark: _Toc3434][bookmark: _Toc2253][bookmark: _Toc10575][bookmark: _Toc13761][bookmark: _Toc32454][bookmark: _Toc29619][bookmark: _Toc27938][bookmark: _Toc23801][bookmark: _Toc12140][bookmark: _Toc3964][bookmark: _Toc21998][bookmark: _Toc11755][bookmark: _Toc21622]9.5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森林防火值班室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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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bookmark: _Toc11260][bookmark: _Toc5069][bookmark: _Toc1053334716]关于启动七星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请示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年    月    日    时    分，          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森林防灭火领导小组向我办报送了          森林火灾的报告。         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                 （具体地点）有趋向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依据《七星区森林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启动条件，建议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以下措施：
一、由区政府值班室协调有关支持保障部门，开展森林火灾的扑救工作。
二、组成赴火场工作组，指导、督促森林火灾的扑救工作。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2933][bookmark: _Toc20539]
附件2
[bookmark: _Toc18271][bookmark: _Toc22029]森林火灾报告

区政府：
经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确认，   年  月  日   时   分在我区              （具体地点）发生了森林火灾，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森林火灾类别及灾情基本情况：



已采取的措施：



拟采取的措施：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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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bookmark: _Toc5319][bookmark: _Toc858937967]关于紧急调动森林消防半专业扑火队的指示

             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
        月    日，            发生森林火灾，需要支援，现从你处紧急调集森林消防半专业队员   人，于    时   分赶赴火场进行支援。要指定1名人员负责队伍支援过程的全部安全，并将带队人员名单和联系电话报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下达时间    月   日    时    分，请按指令迅速行动。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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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bookmark: _Toc4348]七星区森林防火重点乡镇、街道
[bookmark: _Toc27288]村（居）及一线火险区分布表名单
	重点乡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
	重点村（居）
	火险区名称

	朝阳乡 
	新建村委
	挂子山靖江王坟区及
官帽山公益坟场

	
	
	毛家村索道景区 

	
	
	冷水塘公益坟场及地震台附近
西瓜洞山坟场 

	
	
	园里村众岭上散乱坟场及乌岭上

	
	
	上边村后山及野猫岩岭山

	
	
	岩前村绕城高速坟场石山

	
	湖塘村委
	湖塘村委三甲村、大路村、凤皇山及后山

	
	卫家渡村委
	卫家渡村委卫家渡村岳山

	穿山街道办事处
	光辉村委
	桂林市七星区南药公司宿舍后面山坡祭祖用火一般隐患

	七星公园管理处
	
	七星景区七星山

	华侨旅游经济区
	马家坊村委
	马家坊村沟沟山

	穿山公园管理处
	
	穿山公园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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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bookmark: _Toc8030]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乡（街道、旅游经济区）森林防火值班室联系方式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
	各乡镇（森林）防火值班室

	单位
	值班电话
	单位
	值班电话

	区委宣传部
	2126500
	东江街道办事处
	2179506

	区政府办
	2126066
	七星街道办事处
	2181220

	区发展和改革局
	5811131
	漓东街道办事处
	5633369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285127
	穿山街道办事处
	2127036

	区财政局
	5846615
	华侨旅游经济区管委会
	3905698

	区民政局
	8986303
	朝阳乡
	2120198

	区城市管理局
	5852376
	
	

	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
	2285131
	
	

	区教育局
	2183608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2126161
	
	

	区卫生健康局
	2265005
	
	

	区应急管理局
	3560119
	
	

	区农业农村局
	2126199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126011
	
	

	区科技园区局
	5863598
	
	

	区人民武装部
	2189688
	
	

	七星公安分局
	5838821
	
	

	七星交警大队
	2195762
	
	

	七星消防救援大队
	5813904
	
	

	桂林市高新七星生态环境局
	8983526
	
	

	中国电信桂林七星分公司
	18977347737周黄嘉
	
	

	中国移动通信桂林城区分公司
	15078338912何巍
	
	

	中国联通桂林分公司运维部
	15607831055
	
	

	桂林市供电局东城分局
	13607736058段友军
	
	

	桂林市供电局城南分局
	13807831166伍毅
	
	




